
（一）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磋商文件质量标准要求的工程。

（二）所有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

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四）技术规格（工程需求）

1、工程量清单（含编制说明），见附件。

2、工程要求

2.1、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暂估价、暂列金额均属

于不可竞争费，不得让利，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2、凡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

采购人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2.3、供应商应按照本文件中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

关要求实施合同工程，直到项目被改变为止。

2.4、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实施合同工程，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出

现工程设计图纸（含设计变更）与本文件中工程量清单任一项目的特征描述不符

，且该变化引起本项目的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应按照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

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并调整合同价款。

3、质量标准：

3.1、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2、供应商应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及设计图纸、施工说明书、

设计变更等技术文件为依据施工。

3.3、供应商自报的工程质量标准为合同约定条件，但供应商自报的工程质量标

准不得低于采购人对质量的要求确保合格。

3.4、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合格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供应商无条件限期返

工，直至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供应商承担返工费用。返工费后仍达不到约定

条件，采购人有权拒付工程款并终止合同，所造成的工程直接与间接损失由供应

商承担。并按合同总价款的3%违约金由供应商支付给采购人，工期计入合同总工

期。



3.5、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须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并经采购人验收后才能进

场，坚决杜绝不合格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供应

商的违约责任。3.6、因采购人原因达不到质量等级约定条件，由采购人承担返

工的经济支出，工期相应顺延。

4、工程安全要求：

4.1、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监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要求，

做好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的相关工作。供应商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一

切安全生产事故均由其负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4.2、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施

工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同时严格执行采购人制订的本项目安

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安全检查程序及施工安全管理要求，以及监理人有

关安全工作的指示。

4.3、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5、文明施工：文明施工根据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要求和安全文明施工规范，实现达

标工地。

6、人员要求：

6.1、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响应文件中提供人员相关证书清晰彩色扫描件及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开标截

止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缴纳社保的凭证】。

6.2、本项目拟派的服务团队中有四大员的（施工员（市政专业）、质量员（市

政专业）材料员、安全员C证、岗位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响应文件

中提供人员相关证书清晰彩色扫描件及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开标截止前三个月

内任意一个月的缴纳社保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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